
证券代码：

600163

股票简称：福建南纸 编号：

2010－040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减持青山纸业股份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12

月

8

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青山纸业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0

万

股，占青山纸业总股本

0.94 %

，成交价为

3.81

元

/

股；

201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

易系统减持青山纸业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0

万股，占青山纸业总股本

0.94%

，成交价为

3.54

元

/

股。 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累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青山纸业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

万股，占青山

纸业总股本

1.88 %

。 本次减持后公司仍持有青山纸业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900

万股，占青山纸业总股本的

4.61%

。 经初步测算，上述减持青山纸业股份可实现投资收益约

3614

万元。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公司代码：

600103

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2010-037

号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变化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0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接到股东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该股东分别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和

2010

年

12

月

28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

司股份

2,000

万股，其中

2010

年

12

月

8

日转让

1,000

万股，

2010

年

12

月

28

日转让

1,000

万股。两次股

份受让方均为公司另一股东福建省盐业公司。

上述股份转让前，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6,9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0%

；福建

省盐业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3,105.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2%

。

上述股权转让后，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4,9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1%

；福建

省盐业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105.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1%

。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岳阳纸业 股票代码：

600963

公告编号：

2010-039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

10

人，实际表决

10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岳阳

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担保服务终止协议

>

的议案》，关联董事吴

佳林、潘桂华、杨傲林、毛国新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与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20

日签署的《担保服务协议》终止执行；根

据《担保服务终止协议》，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对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所发生的担保费用予以豁免，本公司无须向其支付上述担保费用。

特此公告。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2010-49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发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参股公司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工创投

"

）参股的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喻信息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

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创业板审核委员会

2010

年第

91

次会议上（首发）获通过。

目前，本公司持有华工创投

32.5%

的股权，华工创投持有天喻信息

36.06%

的股权，持股数量为

21,

539,520

股。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４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０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浙江金华本公司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与董事

９

名，实际参与董事

９

名。 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长黄河清先生主持了会议。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外转让北京美依顿变速器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将持有的北京美依顿变速器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８．２４％

）转让给自然

人许士虎，转让价格为

８

，

９１２．２４

万元人民币，详见第

２０１０－０２１

号公告———《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

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外转让长沙恒大万里扬变速器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将持有的长沙恒大万里扬变速器有限公司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转让给湖

南浏阳制造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转让价格为

９

，

２４４

，

６６３．００

元人民币（以长沙恒大万里扬变速器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账面净资产为定价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该股权对应的

账面净资产为

３

，

１８１

，

８３１．７０

元。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三、审议通过《关于购买生产设备的议案》

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从德国卡帕公司购买数控蜗杆砂轮磨齿机

３

台， 设备总价格为欧元

２

，

００４

，

０００．００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为

１

，

７６８．３１

万元，具体价格以付款日汇率计算）。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４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１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万里扬”）将其持有的北京

美依顿变速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美依顿”）

８８．２４％

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许士虎，转让价格为

８

，

９１２．２４

万元人民币。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公司现持有北京美依顿

８８．２４％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本公司不再持有北京美依顿股

权，北京美依顿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事

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权限范

围，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升资产运行质量，降低经营成本，本公司将持有的北京美依顿

８８．２４％

股权转

让给自然人许士虎，转让价格为

８

，

９１２．２４

万元人民币（以北京美依顿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账面净资产

为定价基础）， 北京美依顿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经审计账面净资产为

６

，

２４８．１２

万元， 本次转让的

８８．２４％

股权对应净资产为

５

，

５１３．３４

万元，经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为

８

，

９１２．２４

万元人民币，本次股权转

让增加公司税前利润

３

，

３９８．９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交易的成交金额为

８

，

９１２．２４

万元，万里扬

２００９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

４２

，

８６９．２６

万元，交易成交

金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上，

５０％

以下； 本次交易产生的税前利润为

３

，

３９８．９０

万元，

万里扬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净利润为

１３

，

６２２．１８

万元，本次交易产生的利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

５０％

以下；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一般交易的披露标准。

本次股权转让未构成关联交易，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股权转让受让方许士虎的情况如下：

许士虎，男，

１９７４

年

９

月出生，汉族

身份证号码：

１３２８２１１９７４０９０５７１１６

住址：河北省三河市南城永和区万福院

６

号

自然人许士虎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本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所持有北京美依顿

８８．２４％

的股权。

２

、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合法拥有。 该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也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和实质性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根据金华中健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金华中健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４０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北京美依顿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

，

３３８．９７

万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９０．８５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６

，

２４８．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０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１５２．５８

万元。

本公司不存在为该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子公司理财，以及该子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

况。

（二）北京美依顿基本情况

１

、北京美依顿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５

日，注册资本为

６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股东为万里扬出资

６

，

００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８．２４％

；北京福田环保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８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１．７６％

；注册地

为北京市通州区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法定代表人为黄河清；经营范围：制造、开发、设计、销售汽车变速

箱、分动箱、取力箱总成及其零部件、设备工装备件。

２

、北京美依顿

２００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财务指标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６

，

３３８．９７ ７

，

３３１．４０

净资产

６

，

２４８．１２ ６

，

３９９．５０

营业收入

０ ０

净利润

－１５２．５８ －１１８．３７

（三） 经北京美依顿变速器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该公司另一股东北京福田环保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同意本公司此次对北京美依顿变速器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项，并放弃优先受让权。

此项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出让方：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福田环保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许士虎

（二）协议标的：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福田环保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北京

美依顿

１００％

股权

（三）转让价格：人民币

１０

，

１００

万元

（四）付款方式：转让价款分两期支付：受让方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十日内向出让方支付第一期股权

转让款人民币

６

，

７００

万元； 出让方将北京美依顿全套资料移交给受让方并配合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过

户合同及相关手续后十日内，受让方向出让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３

，

４００

万元。

（五）协议生效条件：经协议三方签字盖章并且受让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生效。

五、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定价依据：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北京美依顿经审计总资产为

６

，

３３８．９７

万元，净

资产为

６

，

２４８．１２

万元，经协商确定北京美依顿

８８．２４％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８

，

９１２．２４

万元，溢价

３

，

３９８．９０

万

元，溢价率为

６１．６５％

；鉴于北京美依顿拥有的土地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用途为工业

用地，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已充分考虑了该区块内的工业用地价格以及未来几年内工业用地的增值空间，本

次转让定价合理。

六、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本公司整体战略规划，目的在于对公司资产结构进行优化，降低经营成本，提升资

产运行质量，有利于本公司的长期发展。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后，交易产生的相关差额将计入本公司的损益，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此次股权转让完毕后，本公司不再持有北京美依顿股权。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３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６０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租赁费

相关事项调整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况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８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中航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酒店管理公司）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原名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

称中航国际）签署了《凯迪克大酒店租赁经营合同》，由酒店管理公司租赁经营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

店，租赁期限为

１５

年，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租赁费标准为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

／

年（

ＲＭＢ２

，

５００

万元

／

年），按季度支付；该租赁费标准前

３

年不变，自第

４

年起，双方可根据市场情况每

３

年

对租赁费进行一次协商调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酒店管理公司与中航国际签署了《凯迪克大酒店租赁经营补充协议》，对北京凯迪

克格兰云天大酒店

２００９

年度租赁费相关事项进行调整。 酒店管理公司应支付的

２００９

年度租赁费调整为

固定租金和浮动租金，其中固定租金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整，在本年度结束前

３０

日内一次性支付；浮动租

金为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

２００９

年利润总额的

５０％

（以经审计后的利润总额为计算基准），在审计结

束后

３０

日内支付。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酒店管理公司与中航国际签署了《凯迪克大酒店租赁经营补充协议》，约定将北京

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北侧地下一层约

６８００

平方米面积纳入中航国际与酒店管理公司的租赁范围，一并

核算租赁费；租赁费由原固定租金、浮动租金两部分调整为固定租金，不再计提浮动租金；

２０１０

年租金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整， 本年度结束前

３０

日内一次性支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租金为

１

，

８６０

万元

／

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租金

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租金为

２

，

１５０

万元

／

年，

２０１６

年以后租金另行商议。

（二）关联关系

酒店管理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航国际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租赁费调整相关事项构

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租赁

费调整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联董事仇慎谦、汪名川、曾军、石正林、黄勇峰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由非关

联董事张宝华、徐俊达、王建新、武建设对本议案进行表决，并以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 第

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已提示酒店管理公司与中航国际就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租赁费

调整事项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后，公司将及时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披露关联交易专项公告。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交易事项须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四）其他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规定标准，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介绍

（一）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富路口航空大厦

１

栋

２７

层

０７－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石正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酒店管理的咨询、策划（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物业管理（须

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后方可经营）；酒店管理软件的开发。

２

、酒店管理公司与公司的股权关系：酒店管理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９９．５％

的股权。

３

、酒店管理公司最近三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 份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０７

年

１９

，

１７６．２５ ２

，

８５４．７１ １１

，

０１２．１２ １７８．０４

２００８

年

２９

，

１５７．７０ １９

，

６５０．９６ １３

，

６０６．１５ －９９．７２

２００９

年

２６

，

２５４．４７ １９

，

４４４．３２ １９

，

７８０．６３ －２５１．６６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８

，

１９７．５１ ２０

，

１７８．３３ １８

，

０６０．７０ ６７６．７５

备注：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主要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吴光权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２．１１

亿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实施驻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甲苯、丙酮、甲基乙基酮、哌啶、乙

醚、高锰酸钾、三氯甲烷、硫酸、盐酸、醋酸酐、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然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

氧化物、有毒品、腐蚀品的销售；一般经营项目：进出口业务；仓储；工业、酒店、物业、房地产业的投资与管

理；新能源设备的开发、销售维修；展览；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２

、 关联关系： 中航国际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间接持有公司

５０．１４％

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３

、中航国际最近三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 份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０７

年

４

，

１７６

，

７８７．３５ ５４４

，

５３９．５９ ２

，

３７０

，

９７０．０４ ８３

，

１０２

，

９７

２００８

年

５

，

１９７

，

１０３．９６ １

，

０６６

，

５６１．９４ ２

，

７３３

，

５１６．５３ ６８

，

０９７．４９

２００９

年

６

，

５０８

，

９１５．８０ １

，

４６８

，

０７３．３２ ３

，

１７９

，

２８７．６０ ６６

，

１２９．７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１０

，

６０３

，

０９４．００ ２

，

２４０

，

９１９．００ ３

，

７３４

，

８４０．００ ７５

，

３７１．００

备注：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主要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１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林左鸣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４０

亿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器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

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

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

机械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汽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能源设

备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

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

２

、关联关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国际的控股股东， 持有中航国际

６７．３８％

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酒店管理公司向中航国际所租赁的房屋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１８

号，包括北京凯迪克格

兰云天大酒店及酒店北侧地下一层。 其中，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是酒店管理公司向中航国际租赁经

营的酒店，建筑面积为

３３

，

６２２

平方米，房屋用途为酒店及相关商业的经营；本次新纳入租赁协议的北京凯

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北侧地下广场建筑面积约为

６

，

８００

平方米，房屋用途为酒店配套用房。 前述租赁房屋

面积合计为

４０

，

４２２

平方米。

（二） 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为： 总资产

１０

，

２０３．８４

万元， 负债总额

１１

，

２５６．３５

万元， 净资产

－１

，

０５２．５１

万元， 营业收入

７

，

０９７．６９

万元， 利润总额

－１

，

１６７．１４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为：总资产

１０

，

０８８．７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１

，

２３２．６２

万元，净资产

－１

，

１４３．８４

万元，营业收入

６

，

８３７．３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８９．９７

万元。

（三）该资产无抵押、查封和产权争议。

四、《凯迪克大酒店租赁经营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甲方（出租方）：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二）乙方（承租方）：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三）签约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四）租赁期限：房屋租赁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共计

１２

年。

（五）协议主要内容：

１

、房屋基本情况：详见前文“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中所述。

２

、租金标准：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租金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租金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租金均为人民币

１

，

８６０

万元整

／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租金及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租金均为人

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整

／

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租金及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租金均为人民币

２

，

１５０

万元整

／

年。

２０１６

年以后租金甲乙双方另行商议。

３

、支付方式：乙方应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一次性将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租

金共计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整支付给甲方。 其他年度租金，乙方应于每年

１２

月

１

日之前一次性支付。

４

、生效条件：补充协议须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司印章成立，并经乙方控股股东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５

、补充条款：本补充协议生效后，本补充协议有规定的执行本补充协议规定，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

公司与深圳市南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８

日签订的《凯迪克大酒店租赁经营合同》及中国

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与深圳市中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签订的 《凯迪克大酒店租赁

经营补充协议》相关条款终止执行。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将减免部分租赁费，有利于缓解酒店管理公司的资金压力，有助于北京凯迪克格兰

云天大酒店降低经营成本，保证正常、稳定的经营，对公司是有利的。

六、

２０１０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下属企业与中航国际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０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下属企业与中航国际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２

，

２８４

万元，其中：公

司及下属企业向中航国际支付房屋租金

９８４

万元；中航国际向公司及下属企业支付物业管理费、酒店消费

等共计

１

，

３００

万元。

七、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徐俊达、王建新和武建设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此次对北京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租赁费相关事项进行调整，更加充分考虑了酒店的实际经营情况，

部分租赁费减免保证了酒店正常稳定的经营，缓解了酒店管理公司的资金压力，有利于酒店管理公司长远

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凯迪克大酒店租赁经营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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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目前已经任期届满。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须选举职工代表监事两名。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应到职工代表

31

人，实到

30

人。 会议由公司工会主席王斐先生主持。

经与会代表充分讨论表决后形成如下决议：

经公司工会提名，全体职工代表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以

30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选举

王培元先生、王斐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本次公司职代会推选产生的职工

代表监事将与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的非职工代表监事组成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8

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王培元先生：

1951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富阳

市乡镇企业局科长，杭州富春江通信器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 现任本公司职工监事，杭州永通钢构材料有限公司，杭州永通职业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董

事，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永通汽车有限公司、富阳永通汽车城

有限公司、杭州电缆有限公司、永通赣州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大榭开发区永通贸易有限公司监事。 王培元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王 斐先生：

1969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

富阳热电厂值班长、车间副主任、供热办主任。 现任本公司职工监事、公司总经办主任。 王斐先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10-029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

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富春江通

信集团有限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孙庆炎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

3

名独立董事。 经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审议，提议公司董事会推选孙庆炎先生、郑秀花女士、吴斌先生、张谨先生、徐建帆先生、许爱红

女士、骆国良先生、何江良先生、章击舟先生九人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骆国良先生、何江良先

生、章击舟先生三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三人

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但因骆国良

先生独立董事资格证书遗失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有效证明，若无法获得相关证明，骆国良先生承诺参加

2011

年

1

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第三十二期）培训班考试。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决议符合

"

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的规定。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后，将和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每位董事候选人以单项提案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股东大会审议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此项决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集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于

2011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提请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公

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8

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介：

孙庆炎先生，

195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专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孙庆炎先生曾任富阳邮电通讯设备厂厂长，杭

州富春江通信电缆厂厂长，杭州富春江通信器材（集团）公司总经理，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通汽车有限公司、浙江永通钢构材

料有限公司董事，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电缆有限公司、杭州永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富阳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浙江永通电线电缆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秀花女士，

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会计师，中共党员，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郑秀花女士曾任富阳邮电通讯设备厂车间主任，杭州

富春江通信电缆厂车间主任，杭州富春江电信设备厂厂长，杭州富春江通信器材（集团）公司财务部经理，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总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董事，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电缆有限公司、浙江永通汽车有限公司董事、杭州永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富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浙江永通钢构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吴斌先生，

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工程师、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吴斌先生曾任富阳热电厂车间主任、科长、

厂长助理，富阳富春江热电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常务

副总裁。 现任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富春江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电缆有限公司、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谨先生，

195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张谨先生曾任曾任浙江台州发电厂科员、支部书

记、经理、副厂长，浙江巨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浙江电力燃料总公司总经理，浙江富兴

电力燃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浙江浙能富兴燃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浙江能

源集团副总经济师、浙江浙能富兴燃料有限公司、浙江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建帆先生：

1962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曾任海军航空兵义乌机场气象台预报员、副台

长、台长，富阳市供电局办公室科员、副主任、主任。 现任本公司董事，杭州富阳容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富

阳市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容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爱红女士，

1951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专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许爱红女士曾任电力部机械制造局杭州钻探机

械制造厂财务科长，浙江省电力燃料总公司财务部经理，浙江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总经理

助理，浙江浙能富兴燃料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财务顾问。 现任本公司董事，宁波茂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骆国良先生，

196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

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注册拍卖师，中共党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骆国良先生曾任浙江省富阳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富阳会计师事务所所长。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杭州富春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总经理。

2005

年

10

月参加中国证券业协会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并获结业

证书。 骆国良先生为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何江良先生，

196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律师。曾任浙江九曜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现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主任、合伙人，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00175.SH

）独立董

事。

2009

年

4

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十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培训教育并获结业证书。 何江良

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章击舟先生，

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

国注册税务师，司法会计鉴定人，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小企业创业指导师，中共党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曾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从事独立审计及财务顾问工作

十年，担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发展部部门经理。 现任上海和山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西安陕

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601369.SH

）独立董事。

2010

年

10

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十五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培训教育并获结业证书。章击

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10-030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通

知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富春江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冯琦女士主持，经参加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

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

经公司

2010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推选，选举王培元先生、王斐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经股东提名胡洪波先生、林海先生、徐红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

简历附后

)

。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的提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上述决议符合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的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以上三位非职工监事候选人需以单项提案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审议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上述监事任职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监事职责。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0

年

12

月

28

日

附：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胡洪波先生，

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1981

年

2

月参加

工作，历任富阳市供电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线管所副所长兼书记，青云供电所所长兼书记，浙江广信电

力承装公司总经理，浙江容大输变电工程公司董事长兼书记，浙江容大电力工程公司总经理。

2010

年

10

月，任杭州富阳容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洪波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林海先生，

196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林海

先生浙江北仑发电厂工程师，浙江北仑发电厂燃运部副主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副部长、部长，浙江北仑

发电厂三产总公司总经理，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经营部主任。 现任本公司监事，浙江富兴电力燃料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经理。林海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持

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徐红军先生，

194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徐红军先生曾任第三军

区大学上校处长，浙江省能源检测中心副主任，宁波大榭燃料油运销公司法定代表人。 现任本公司监事，浙

江省联业能源发展公司总经理，浙江省能源监察总队副总队长。 徐红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

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10-031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召集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1

年

1

月

19

日上午

10:00

时开始

3

、会议地点：浙江省富阳市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富阳市江滨东大道

138

号）八楼会

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5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1

年

1

月

12

日

15

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自然人股东应本人亲自出席股东大会，本人不能

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

代理人出席。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

3

）保荐机构、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

、关于选举孙庆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2

、关于选举郑秀花女士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3

、关于选举吴斌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4

、关于选举张谨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5

、关于选举徐建帆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6

、关于选举许爱红女士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

7

、关于选举骆国良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8

、关于选举何江良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9

、关于选举章击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议案二、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关于选举胡洪波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2

、关于选举林海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3

、关于选举徐红军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以上（一）、（二）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其中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分别投票。 独立董事候选人

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对其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

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上述议案已经在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的内

容见公司

2010-029

号《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0-030

号《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已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在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披露。

三、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2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

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3

）异地股东可以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1

月

14

日（

9:00-11:00

、

14:00-16:00

）

3

、登记地点：浙江省富阳市灵桥镇春永路

188

号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1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杰

电 话：

0571－63553779

传 真：

0571－63553779

联系地址：浙江省富阳市灵桥镇春永路

188

号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311418

2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8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

自己的意愿表决。

（一）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关于选举孙庆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同意

□

2

、关于选举郑秀花女士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同意

□

3

、关于选举吴斌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同意

□

4

、关于选举张谨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同意

□

5

、关于选举徐建帆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同意

□

6

、关于选举许爱红女士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同意

□

7

、关于选举骆国良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

□

8

、关于选举何江良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

□

9

、关于选举章击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同意

□

（二）审议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关于选举胡洪波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同意

□

2

、关于选举林海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同意

□

3

、关于选举徐红军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同意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1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2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3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000559

证券简称：万向钱潮 编号：

2010－060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以书面形式

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4

人，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4

人。 会议由鲁冠球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签订重大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

鲁冠球、周建群、沈华川、沈仁泉、潘文标回避表决）。 具体详见公司关于签订重大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

告。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559

证券简称：万向钱潮 编号：

2010－061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协议概述

1

、为支持公司在传统汽车零部件业务做强做大的基础上，围绕未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趋势，加快

升级提高的需要，经与万向集团公司、万向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下称

"

万向电动汽车

"

）友好协商，三方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在杭州市萧山区签订了《关于电动汽车产业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

、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召开

2010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签订重大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万向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51.53%

的股权，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上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方董

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投票赞成该议案。

以上协议签订交易无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也无须获得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协议方概况

1

、万向集团公司

注册资本：

45000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万向路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制造、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

口企业资格证书》）； 承包境外机电行业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的劳务人

员；国内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限制的项目除外）。

2

、万向电动汽车

注册资本：

35000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三路

经营范围：电动车辆及零部件、汽车零部件、电池的研究开发，锂离子动力电池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商

用车、电池的销售，旅游休闲电动车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电动车辆、汽车及零部件的技术服务，实业投

资，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限止或禁止的除外）。

三、协议主要内容

1

、万向集团公司和万向电动汽车公司承诺：

①

公司所开发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产品为万向电动汽车公

司汽车零部件采购的优先或独家供应商。具体采购协议由本公司、万向电动汽车公司双方按照市场价格协

商确定；

②

万向电动汽车公司将利用自身长期开发积累的技术基础，对公司开发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项目给

以技术及市场业务等方面全力的支持。

2

、万向集团公司承诺：鉴于万向电动汽车公司虽已有十余年的纯电动汽车及电动力总成开发生产的

历程，但目前纯电动汽车的市场化前景尚不确定，且万向电动汽车公司本身的生产经营也仍在亏损和不稳

定的状态，为此，为了支持公司的稳健发展，万向集团公司承诺在公司认为入股万向电动汽车公司的条件

成熟，并提出入股动议时，或是万向电动汽车公司完成产业化，盈利状况正常稳定时，万向集团公司同意可

以将其持有的万向电动汽车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公司，或者由本公司增资的形式入股万向电动汽车公司，

或者由股权转让和增资方式相结合，具体持股比例待到时协议三方共同协商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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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股价格

万向集团公司、 本公司双方同意参照经评估的万向电动汽车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股权

转让或增资的价格。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协议的签订对公司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开展新能源产业产生积极的影响， 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利用控股

股东在新能源方面的。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万向集团公司、万向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公司签订的《关于电动汽车产业的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协议条款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公

司在传统汽车零部件业务做强做大的基础上，围绕未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趋势，加快转型升级。 因此

我们同意上述协议的签订。

六、其他说明

上述协议为公司与万向集团公司、万向电动汽车公司签订的框架性协议，公司尚没有计划在未来三个

月内入股万向电动汽车。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